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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3-0819 

一、 小規模營業人應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 

二、 列損證明有誤 仍要稅。 

三、 借人頭虛報薪資 最重判三年。 

四、 員工分紅配股緩課稅有待商榷。 

五、 財政部召開建制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制座談會。  

六、 高雄災區繳稅 展延至年底。 

七、 問答／賣持有 2年內車位 有條件免奢侈稅。 

八、 跳開發票將遭受處罰。 

九、 銀行業及保險業申報 103年 7-8月期營業稅銷售額時，記得以最新修正之 403

及 404申報書格式申報。 

十、 銀行業及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稅率自 103年 7月 1日起由 2%

恢復為 5%。 

十一、 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項，應依限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

業稅。 

十二、 營業人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得免開立統一發票，惟仍應報繳營

利事業所得稅。 

十三、 籲請執行業務者列報旅費支出時，除應檢具合法憑證供審查外，並須提示

與業務有關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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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規模營業人應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 

【豐原訊】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小規模營業人向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購

進貨物或勞務，應依規定取得進項統一發票，未依規定取得者，如經查獲將依

據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處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

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

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

分之五罰鍰。 

  該分局特別呼籲，為維護自身權益，不論是一般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或按

查定課徵營業稅小規模營業人，於購進貨物或勞務時，皆應依規定取得進項憑

證，以免誤觸法令受罰。 

  營業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

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

單位：豐原分局，職稱：稅務員  姓名：陳信樺，電話： 04-25291040 轉

304）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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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損證明有誤 仍要稅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8.19 03:02 am 
 

台北國稅局提醒，列報不同型態呆帳，依規定須檢附不同證明文件；若列報滿二年以

上未回收呆帳，就須擇一附上郵局已送達存證函或聲請支付命令的證明文件，附錯就

會遭稅局剔除並補稅。  

 

圖／經濟日報提供 

 

列報年度呆帳損失時，應檢附哪些證明文件，經常讓營利事業感到霧煞煞。台北國稅

局表示，實務上營利事業在列報呆帳時，經常因搞不清楚法令規定，所以乾脆一次附

上所有手中證明文件，「用既有文件走法條」，看看能不能歪打正著，因此經常因缺

少所須文件，而遭剔除補稅。 

 【2014/08/1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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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人頭虛報薪資 最重判三年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8.19 03:02 am 
 

為了小利或賣人情，借人頭讓公司虛報薪資，恐遭國稅局認定為使用詐術逃漏稅而移

送法辦，最高刑責可判處三年；台北國稅局提醒，民眾不可不慎。  

台北國稅局舉例，這類情形特別容易發生在家族事業，負責人可能找未在公司任職、

領薪水的親戚或熟識的鄰居當人頭，虛報薪資費用，以增加公司的薪資支出成本，在

計算營所稅時，可減除更多成本進項，以少繳營所稅。  

但台北國稅局副局長王玠琛提醒，借人頭虛報薪水看似小事，實則卻會惹來刑事案件

的麻煩。  

曾查核到一案例，有公司負責人在 2006年到 2009年間，找了並未在公司任職的友人

當人頭，供公司報支薪水並製作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以逃漏營所稅，總計 3

2萬元。稅局發現後，以逃漏及協助逃漏營所稅名義，將公司及友人送辦，出借人頭

的友人遭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可易科罰金 24萬元；逃漏營所稅公司也遭補稅 32萬

元，並加罰一倍罰鍰 32萬元，負責人也面臨刑責。 

 【2014/08/1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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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員工分紅配股緩課稅有待商榷 

【經濟日報╱社論】 2014.08.19 01:47 am 
 

經濟部擬向財政部爭取對員工分紅入股緩課稅，起因於國內實施員工分紅費用化後，

財政部以員工取得股票後之可處分日的股票時價作為薪資所得課稅，產業界認為留才

難度提高，且員工得借錢或賣股繳稅，更造成留才誘因不足，不利與其他國際業者競

爭。但若未設定期限，恐將使稅收永久流失，因此附帶條件是明訂五年的緩課期，希

望達成部會間共識。  

員工分紅配股是員工無償取得股權方式之一，在我國特別盛行於電子資訊科技產業，

且集中於較大規模的企業，尤其是高階經理人（包含董總等高階員工），一般員工分

得的比率甚低。從公司治理角度而言，員工分紅配股其實不利於一般投資大眾和多數

員工，所以後來改為費用化；從租稅的公平角度而言，過去按照面額課稅，其實是錦

上添花，等同於對高所得者給予租稅優惠。所幸，財政部自 2008年起改以員工取得股

票後之可處分日的股票時價作為薪資所得課稅，總算在租稅公平上回到正軌。  

經濟部如今重提員工分紅入股緩課稅，首先必須說明員工分紅配股會不會質變為「產

業別」的獎勵？是否仍然集中於資訊科技等明星產業，不利於傳統產業？是否有利於

大型企業，不利於中小企業？是對高階經理階層錦上添花，還是讓基層員工也雨露均

霑？畢竟我國的高科技產業，過去在促產條例時代，享有太多租稅優惠，但創造就業

和創造外匯的貢獻反而不如傳統產業；大型企業在所得分配的貢獻上也不如中小企

業。經濟部在提出政策說帖時，應該先回答各界的疑慮。  

其次，經濟部認為現行員工分紅配股的課稅制度造成產業留才誘因不足，不利與其他

國際業者的競爭，也有待商榷。外國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從來就不是按照面額課稅，

也只有針對「限制型股票」（例如持有一段期間或離職一定時間後才得出售）才給予

緩課。也別忘了，當初是外資要求我國將員工分紅配股比照國際標準，政府才予以費

用化。要依賴緩課此種優惠方式來吸引人才，才能和國際業者競爭，豈不是成了我國

產業競爭力不如人家的反證？經濟部有必要，提出其他國家利用員工分紅配股租稅優

惠來搶台灣人才的具體事證，才能爭取社會的支持。  

再說，緩課稅屬於租稅優惠，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11之 4之規定，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

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且應經稅式支出評估。如果實施效果不

明顯卻造成稅收損失，在當前財政困難的背景下，沒有被採納的條件；如果沒有造成

稅收損失，即代表對分紅配股之員工沒有實益，又如何能吸引人才？  

更何況，企業吸引人才的方式很多，自從商業會計法修正，將員工分紅配股改為費用

化，以及稅制上改以得處分日股價課稅之後，企業還有許多吸引人才之道，包括直接

調高專業人才之薪資、員工分紅改為多發現金、少配股票；或對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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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於發行日之市價或每股淨值發行；買回庫藏股轉讓予員工，價格可以低於當天收

盤價或低於平均買進成本；以股票信託方式酬勞員工，利用信託機制節稅；或發行限

制型股票，自然可適用緩課稅。業界是否有必要獨沽一味，非採用分紅配股方式不可？

  

至於「員工分紅配股必須借錢或賣股繳稅」部分，涉及資金調度繳稅問題，給予緩課，

或許有些道理。但仍不宜無條件緩課，折衷的方案應為先對可處分日按照面額先課

稅，超過面額部分緩課，但須計算緩課期間的利息。至於技術層面的問題，仍須集思

廣益，也免衍生太多的行政成本。行政部門做決策前，應周全思考，部會間協調，以

最大整體利益為依歸，如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2014/08/1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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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政部召開建制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制座談會 

由於各界對於不動產稅制改革議題，主要關注房地之交易所得未合一按實際價格課

稅，衍生租稅、經濟及社會等各層面問題，為聽取各界意見，凝聚社會共識，財政部

繼今(103)年 7月 24日召開第 1場財政學者座談會後，於今(19)日召開第 2場座談會，

邀請對象包括林教授建甫、林教授子欽、花教授敬群、柯教授格鐘、陳教授聽安、莊

教授孟翰、許教授忠信、公平稅改聯盟王召集人榮璋、房市改革行動聯盟彭召集人建

文、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財政部說明，今日所召開之座談會，係續就前開第 1場座談會討論之議題廣泛交

換意見，如：(1)無法提示房地實際取得成本者，應如何認定其成本？(2)農業用地及

農舍是否排除於課稅範圍？(3)是否對長期持有者或僅有一間自住房屋者給予優惠？

及(4)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是否併同檢討等。 

  財政部指出，建制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制涉及相關法律修正及稅制之重大變革，改

革工程浩大，須審慎評估並研議相關配套措施，該部將彙整今日與會代表提供之意見，

並持續與各界溝通，將各界意見納入考量，俾適時提出可行之改革方案。 

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君泰 

聯絡電話：232281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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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雄災區繳稅 展延至年底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8.19 03:02 am 
 

高雄氣爆事件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公布，前鎮區竹東里、苓雅區林榮里等 12個里的

災區納稅人與企業，包括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營所稅暫繳稅款等六大稅捐，

一律展延至年底繳稅。  

 

圖／經濟日報提供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因應氣爆事件造成民眾傷亡及財產重大損失，決定將今（2014）年 8

月至 9月份申報繳納，以及發單開徵的各種稅目，展延繳納期限至今年 12月 31日。 

准予展延繳稅的對象，包括: 高雄市前鎮區竹東里、竹內里、竹南里、竹西里、瑞竹

里，以及苓雅區林榮里、英明里、朝陽里、福隆里、福海里、福人里、福東里等 12里

災區內納稅義務人及扣繳義務人。  

獲准展延至年底繳納的稅款種類，則涵蓋：  

一、貨物稅廠商、菸酒稅廠商、奢侈稅廠商及營業人，今年 7月及 8月份出廠貨物、

菸酒、特種貨物，與銷售特種勞務應申報繳納的貨物稅、菸酒稅、奢侈稅  

二、自動報繳營業稅的營業人應於 8月、9月按月申報繳納的營業稅，以及 9月應每二

個月申報繳納的營業稅。  

三、扣繳義務人各類所得扣繳稅額，與奢侈稅申報繳納期間在今年 8月 1日至 9月 30

日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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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年第 2季小規模營業人按季查定營業稅；7-8月份小規模營業人按月查定營業稅

案件。  

五、101年度綜合所得稅未申報第一批核定繳稅案件。  

六、今年 9月開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自繳申報案件。  

財政部同時指出，天災、事變遭致重大財產損失的個人，所得稅部分還可以申請分期

繳交，稅捐機關得准予分做二至 36期繳納。  

除了災區企業或個人六項稅捐可以延後繳納之外，財政部早先也已通函全國地方稅稽

徵機關，主動依監理機關提供資料，針對氣爆受損的車輛，退還使用牌照稅。 

 【2014/08/1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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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賣持有 2年內車位 有條件免奢侈稅 

【經濟日報╱新北市訊】 2014.08.19 03:02 am 
 

新店區賈小姐問：出售持有未滿二年之停車位是否應課徵特銷稅？  

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按「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項目如下：一、房屋、土

地：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但

符合第 5條規定者，不包括之。」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1款所明

定，停車位如符合上開規定，自應依同條例規定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又「有下列

情形之一，非屬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一、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

有一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為同

條例第 5條第 1款所規定，所稱「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之認定，應不包括非

可供居住之停車位，故如停車位原係與自住房地併同使用，且該自住房地如符合上開

條款規定者，該停車位與自住房地併同銷售時，可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014/08/19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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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跳開發票將遭受處罰 

公司行號銷售貨物開立統一發票時，務必注意要開給實際買受人，南區國稅局

提醒公司行號千萬別跳開統一發票，否則一旦被查獲，將會遭受處罰，最高可

處罰鍰 100 萬元。 

 

該局最近查核甲公司營業稅案件，發現該公司與乙公司有長久生意往來，甲公

司銷售貨品給乙公司時，也一直依照規定開發票給乙公司，但在 102 年 5 月間

銷售貨品 500 多萬元給乙公司時，乙公司要求甲公司直接將發票開給乙公司的

下游廠商丙公司，甲公司基於業務情誼，配合乙公司的要求，將發票開給丙公

司，而未開給乙公司，造成跳開發票，依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營利事

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就其未給與憑證…，經查明認定之

總額，處 5﹪罰鍰。…前項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該局

最後是以跳開發票金額 500多萬元裁處甲公司應繳納罰鍰 25萬餘元(500萬元

×5%）。 

 

國稅局特別呼籲各公司行號，銷售貨物一定要開立發票給實際買受人，不要跳

開統一發票，以免觸犯法律規定，遭受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郭審核員 06-2223111-8054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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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銀行業及保險業申報 103 年 7-8 月期營業稅銷售額時，記得以最新修

正之 403 及 404 申報書格式申報 

南區國稅局表示，103 年 6 月 4 日總統公布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1 條及第 36 條條文，主要內容係恢復「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

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為 5%。配合本次條文修正，營業稅申報書（403 及 404）

已併同修改。 

 

該局說明，前開恢復稅率適用之對象，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等

兼營銀錢營業之信用部、信用卡公司、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之資產管理公司、人壽保險公司、產物保險

公司、再保險公司及其他經營保險業務之事業（如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

人公司）等。 

該局特別呼籲，營業人申報 103 年 7-8 月期營業稅銷售額時，應以最新修正之

申報書格式申報，俾免發生短繳稅額情事。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許科長 06-2298048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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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銀行業及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稅率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由 2%恢復為 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1 條及第 36 條條文，經總統於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並經行政院核定自

103 年 7 月 1 日施行。前揭條文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銀行業、保險業

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稅率由 2%恢復為 5%。另同條第 2 項就前開銀行、

保險本業之範圍，授權財政部訂定「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範圍

認定辦法」，經行政院核定，財政部發布，並自 103 年 7 月 1 日施行。 

該局說明，「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係採負面表

列規定，即該辦法第 2 條所列業務收入以外之收入，均屬之。銀行業、保險業

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第 2 條規定如下： 

一、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當業經營非

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以下簡稱非專屬本業收入認定辦法）第 3 條所定

之非專屬本業收入。 

二、證券交易法第 15 條所定之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或代

理業務收入。 

三、期貨交易法第 3 條所稱期貨交易業務收入。 

四、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21 條所定之短期票券及金融債券之簽證、承銷、經紀

或自營業務收入。 

五、信託業法第 16 條所定之金錢信託、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信託或有價證

券信託業務收入。 

該局進一步表示，銀行業及保險業 103 年 7 月至 8 月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部分

之銷售額，即應依修正後營業稅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之新稅率(5%)計算營業

稅額，並於同年次期(9 月)開始 15 日內填具申報書報繳營業稅。另配合相關

法規修正，財政部業已修訂相關申報書及繳款書，請各納稅義務人以修正後之

書表格式辦理報繳營業稅相關事宜。【#376】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四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楊圍閔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311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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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項，應依限開立統一發票並

報繳營業稅 

 【豐原訊】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建設公司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

收預收款項，如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經稽徵機關查獲，除補

徵營業稅外，還會遭裁處罰鍰。 

  

  該分局指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依法課徵營業稅；營業人銷售

貨物之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之價

款外收取之一切費用。建設公司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項，屬

與銷售行為有關之違約金收入，係屬銷售額之範圍，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報繳營業稅。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

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本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提供單位：豐原分局銷售稅課   職稱：稅務員  姓名：王佳珍  

聯絡電話：04-25291040 分機 316)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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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業人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得免開立統一發票，惟仍應

報繳營利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統一發票使用

辦法規定，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其營業稅

稅率為零，並得免開立統一發票；惟該項外銷收入仍應依法申報並繳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如經稽徵機關查獲，除補徵稅額外，還會遭裁處罰鍰。 

該局指出，營業人銷售勞務之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

包括營業人在勞務價款外收取之一切費用。國內營業人銷售資訊服務予外國公

司所收取之外匯收入，為該營業人銷售勞務之銷售額，惟該資訊服務係屬國內

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適用之營業稅率為零，依規定得免開立統一發票，

惟應檢具外匯收入證明文件申報於當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非經海

關出口零稅率銷售額，並於辦理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營業收

入。 

    該局說明，經查核 A 公司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列報兌

換虧損高達 1 仟 2 佰萬餘元，A 公司說明係銷售研發資訊服務與外國公司所收

取之外匯收入，因匯率變動所產生之損失，依合約書內容所載，該資訊服務確

係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適用之營業稅率為零，惟經核對營業人銷售

額與稅額申報書中非經海關出口零稅率銷售額、兌換虧損明細分類帳及外匯收

入證明文件等，查得 A 公司外匯收入 8 仟萬餘元，除了未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申報非經海關出口零稅率銷售額外，亦未列報營業收入，A 公司雖未

有短漏營業稅，惟短漏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所得額 2 千 4 百餘萬元，予以補

稅 4 百萬餘元，並裁處罰鍰。 

    該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

勞務時，雖得免開立統一發票，惟仍應申報當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

非經海關出口零稅率銷售額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若有不熟稔稅法相關規定，可

逕向所轄稽徵機關洽詢，以維自身權益。如因一時疏忽或不諳法令，致發生短、

漏報情事者，請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

前，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稅

款，以免受罰。 

（聯絡人：審查三科邱先生；電話 23113711 分機 1750）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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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籲請執行業務者列報旅費支出時，除應檢具合法憑證供審查外，並

須提示與業務有關之證明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執行業務者列報旅費支出時，除應檢具合法憑

證供審查外，並須提示與業務有關之證明。 

該局說明，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 14 條規定，非屬執行業務之直接

必要費用，不得列為執行業務費用；另依同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旅費支

出，應提示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之出差報告單及相關文件，

證明與執業有關者，憑以認定；其未能提出者應不予認定。至於所稱與業務有

關之證明，例如：出國開會或受訓者，應提出被邀請之證明文件；出國考察或

接洽業務，應提出來往函件、計畫書及詳細具體可查之考察報告等文件。 

該局查核某事務所 101 年度執行業務申報案件，該事務所列報 150 萬元

旅費支出，主張係屬負責人赴國外參與業務考察所生之費用，惟除機票存根聯

外，無法具體提出與業務確實相關之函件、計畫書、考察報告等資料以資佐證，

與前揭查核辦法規定不符遭剔除補稅。 

該局呼籲，執行業務者於列報旅費支出時，應注意是否與業務相關，平

日即應保存與業務有關之事證，並於國稅局查核時提示相關證明文件，以維護

自身權益。 

（聯絡人：審查二科唐股長；電話：23113711 分機 1523）  

更新日期：2014/08/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